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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人语：强化中国本土问题导向
开创中国法学与民族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新局面

南杰·隆英强

中华法制文明是中华各民族在中国本土几千年历史的长期实践中共同创造的优秀成果，总结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几千

年来成功治理多民族之社会和国家的经验智慧，这些治国理政的法制文明成果与政治经验智慧传承发扬至今从未中断，

其中所蕴涵的丰富的法治思想内涵和德法共治、多民族相互尊重等综合治理的举措与富国强兵的博大的法哲学理念，对

于当下法治强国建设乃至世界法治文明的丰富发展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2019年 8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

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

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涵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

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

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综上，中华 56个民族坚持

不懈、始终如一地尊重历史文化与民族团结及依法治国之高度文明的法治战略视域下，坚定不移地传承弘扬中国多民族

共同推动发展之中华法制文明资源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尊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本土客观历史文化发展演进中，

要更加开放、包容、借鉴、吸收世界上更多优秀的文明，这样才能传承保护好 5 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共同缔造而绵延不断、

经久不衰、充满自信的更伟大的文明和民族精神；在尊重人类文明与客观历史文明发展演进的科学规律中扎实推进法治

强国建设和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坚决完成的共同任务。只有真正全面深入

了解和尊重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法制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悠久历史与辉煌成就，才能更有力地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在不断促进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持续推动长治久安之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

本期刊出的 4篇论文，从中国历史文化演进与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基本规律相结合、多学科理论与实践经验

的辩证关系为视角，充分阐释了“中华法制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密不可分的关系。

霍存福的《中国传统法文化视域下的陈顾远“情理法”观》，主要阐明了陈顾远有关“情理法”的基本观点及其论证过

程。陈先生以赓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立场，严厉批评了法律实证主义，指出其狭隘性。而“情理法”作为中国古代法学

的重要命题，既是传统，又是延续至今的现实问题，梳理陈顾远的“情理法”观，可以为我们解决中国法律的诸多问题为推

动建构中国法学自主体系提供有益借鉴。陈顾远的“情理法”观，要点主要有：首先，陈顾远讨论“情理法”问题与其对立

面，认为单讲法律而不讲天理、人情的实证主义法学，是不全面的，既讲法也讲情理的法学，才是全面的法学，特点是综合

法学、儒家法学；同时，讲“情、理”也可以拉近普通人与法律的距离，使人们易于理解法律。其次，陈顾远通过中西比较的

方式论述“情理法”，主要采取以西证中与中西互证的论证方式。比如，理是正义法、法是制定法、情是习惯法，三者各有其

领域与主张。再次，陈顾远对“情理法”以分言和合言的方式进行细部论证，对“理”或“天理”、“情”或“人情”、“法”或“国

法”和“情理法”的基本概念及其实质展开了深入探讨。最后，就陈顾远“情理法”观念的发展与细化进行了论证，认为陈先

生“无宗教色彩”而重视“人情”与“有自然法灵魂”而重视“天理”“情、理、法”是“综合法学的要点”是其“情理法”观的核心

观点。通过对陈顾远“情理法”观点的梳理与总结，可以认为陈顾远的“情理法”观在着力解决广义上的法律渊源和中国法

律的核心价值问题，这为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考。

闫晓君的《中国古代检验责任的发展与完善》，主要阐释了中国古代检验责任的完善与封建法典的确立及司法检验制

度的进步密切相关，并始终服务于检验制度发展的需要。检验责任体系渐趋完备的主要表现有三：首先，对检验主体的规

制，在以法律形式确立检验人员官方身份和待遇的同时，又将其检验行为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内；其次，责任主体的细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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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划分更加清晰，并衍生出多层次、具有针对性的追责方式；最后，法律编纂技术的提高及检验程序的完备促进了法律

规定的日益完备，是使检验制度顺利运行的有力保障。我国古代在司法检验、侦查方面具有非常突出的成就，称其为世界

先进绝不过分。这种卓异表现的背后固然有科技、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但绝离不开司法检验制度的支持以及检验责任的

保障。通过对古代检验制度中“检验责任”这一内容进行深入探究和纵向比较，不仅能够引起学界对该项问题的重视和讨

论，也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汲取更丰富的智慧、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南杰·隆英强、王斌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创制的敦煌法学视域下中国法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从李功国先生主编的

敦煌法学文稿谈起》一文，主要探讨了敦煌是世界文化的宝库，自古以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创制的敦煌法学

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创制的敦煌法学的研究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新时代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李功国先生主编的《敦煌法学文稿》，以敦煌遗书、彩塑壁画、碑铭赞等为

研究对象，选题新颖、研究方法多样、视角独特，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敦煌法学文稿包括敦煌法学在内的相

关的丰富资源在其特有价值内涵之外，同样有着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注重道德教化、开启民本思想、重视成文化法典

化、依法治理国家社会发展等共同特质。中华民族共同体创制的敦煌法学既能推动中华法制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又能促

使在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背景下创建敦煌法学新兴学科并依托其丰富的出土文献资料，全力推动现代法

治中国建设和中国自主的法学“三大体系”的建构路径，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强国建设提供重要借鉴。深入研究敦煌

法学在内的整体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

之客观历史地理基础知识，还有助于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创制的法制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寻找现代法治建设可资借鉴之

丰富资源。简言之，创建敦煌法学学科体系、汇总中华法制文明和中国本土法治资源的整合，必将对从中华民族共同缔造

的法制文明历史经验中提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具有重要意义。

武航宇、邓苏雅的《清代盛京地区伍田管理和诉讼纠纷研究——以黑图档·嘉庆朝案件为中心》一文，主要探讨了自

先秦至清末，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不断发展，形成了“民为邦本、明德慎刑”的民本思想、“礼法结合、德法共治”的治国策略、

“法尚公平、执法原情”的正义理念以及“调处息争、天下无讼”的价值追求。这些传统法律文化元素在清代盛京地区的伍

田管理中均有所体现。《黑图档》为盛京内务府存储档案，其中记载了一部分行政文书、涉及盛京内务府所属伍田和所属人

口的有关案件，涉及文书内容包括自划拨伍田到伍田投入使用阶段各部门的行政流程和纠纷解决方式等。从这些案件的

调查参与中可以看出，审理机关力求公正彻底解决纠纷。对承领人、佃户而言，会受到处罚行为的范围比较小。伍田作为

一项新的官营租地，在进入租佃市场时，不论是在旗署管理和出租、民间的租佃和使用权流转、纠纷的处理程序和处理依

据，基本上都遵循了现成存在的习惯。在办理涉伍田案件中，相关机关对于案件管辖和程序也是照着过去对于其他类官

田案件的流程稳步推进。在进行行政决定和判决时，参照清代“继承明朝的传统，允许私人在被圈为官田以外的荒地进行

耕种，以先占原则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先占原则习惯，充分考虑开荒人利益，着重强调开垦的辛苦和开垦人的身份，做出有

利于实际开垦土地的佃户的决定。清代伍田纠纷案件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这些启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社

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为现代社会的土地管理和纠纷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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